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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教资助〔2023〕21号


关于下达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中心校、初中，县直各有关学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规〔2023〕3号）、《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23〕11号)、《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和自治区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桂财教〔2022〕1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义务教育中央和自治区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桂财教〔2023〕60号)等文件精神和上级学生资助部门工作要求，现下达永福县2023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详见附表），请严格按照中央和自治区有关文件要求，切实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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